
 

 

分工調查名冊判定作業方法 

一、普查對象範圍：凡經營農作物栽培、畜牧、農事及畜牧服務、林業、漁撈

及水產養殖等生產與休閒活動之業者均為本普查對象。 

(一)農牧業：係指有農牧業資源或從事農作物之栽培，家畜、家禽及蜂、蠶

之飼養等生產、試驗事業，或以農業生產設備、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

樂之農業活動事業，且符合下列普查標準之一者： 

1.114 年底經營（含租用、借用、接受委託；不含出租、出借）之可耕作地

面積在 5 公畝(0.05 公頃)以上（不論有無實際種植農作物均包括在內）。 

2.114 年底飼養 1 頭以上之大型動物（如牛、鹿、馬等）。 

3.114 年底飼養 3 頭以上之中型動物（如豬、羊、鴕鳥等）。 

4.114 年底飼養 100 隻以上之小型動物（如雞、鴨、鵝、兔等）。 

5.114 年全年自營農畜產品之生產價值（含銷售、自用及可銷售尚未銷

售之價值）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上。 

(二)農事及畜牧服務業：係指以按次收費或依契約計酬方式，接受農家委託

（非受僱於農家）或專門提供作物栽培服務、作物採收後處理及畜牧服

務等直接性服務，包括農業產銷班提供班員農業生產及產品銷售前之服

務活動事業，且 114 年全年服務總收入（未扣除各項成本支出）在新臺

幣 2 萬元以上者。 

(三)林業：係指有林業資源或從事林木、竹林之種植、撫育及管理等經營生

產、試驗事業，包括兼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林業活動事業，且 114 年

底經營（含租用、借用、接受委託；不含出租、出借）之林地面積在

10 公畝(0.1 公頃)以上；承包造林業者或伐木業者不得將其承包作業中

之林地視為其經營之林地。 

(四)漁業：係指有漁業設備、資源或從事水產生物之採捕、養繁殖等生產、

試驗事業，或以漁業生產設備、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漁業活動事

業，且符合下列普查標準之一者： 

1.114 年底擁有使用權（含租用、借用；不含出租、出借）之動力漁船、

舢舨、漁筏等設備（不論有無實際作業均包括在內）。 

2.114 年底經營（含租用、借用、接受委託；不含出租、出借）之養繁

殖水產生物面積在 5 公畝(0.05 公頃)以上（不論有無實際養繁殖水產

生物均包括在內）。 

3.114 年全年從事採捕或養繁殖水產生物之生產價值（含銷售、自用及

可銷售尚未銷售之價值）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上。 

附件2 



 

 

二、分工調查名冊判定工作要領 

(一)按普查對象標準進行判定，核對原列表別種類並按實際判定結果修

正；若未符合普查對象標準，請在判定結果表別種類欄項下劃線刪

除，並就未能回表原因代號「1 全部出租借或委託他人經營」、「2

未符合普查對象標準」、「3 重複、併入其他單位」或「4 其他」擇

一註記，並請於其「備註」欄說明原因。若所屬單位符合普查對象

卻未列於名冊者，請於名冊空白列新增。 

(二)分工調查紙本名冊請自行列印，修改方式詳如附表範例，至於電子檔

之修改，除「統一編號」、「判定編號」不須修正外，所列項目資料如有

變更者，請於電子檔以紅色字體更正資料；若未符合普查對象標準，

請清空原表別種類代號，登打未能回表原因代號，並於其「備註」欄

說明原因）。 

三、分工調查名冊項目內容說明及作業要領 

(一)「統一編號」： 

1.計有 12 個欄位，包含鄉（鎮市區）4 位、村里 3 位、普查區編號

（機關代碼）2 位、連續編號 3 位，不須修正。 

2.新增單位統一編號，其中村里代號 7 碼請依村里代號一覽表對應代

號填寫；普查區編號請依分工調查辦理機關代碼填寫（農業部代碼

A1；教育部代碼 A2；法務部代碼 A3；經濟部代碼 A4；國軍退除

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代碼 A5；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代碼 A6）；

連續編號 3 位，請由 Y90、Y91 起續編。 

(二)「判定編號」：計有 6 碼，供網填登入帳號用，不須修正，新增單

位不須填寫。 

(三)「負責人姓名」：係指該單位實際負責經營方針決定者或指揮管理

營運者之姓名，若有異動時，請更正分工調查名冊。 

(四)「市內電話（含區域號碼）」及「手機號碼」：係指該單位負責人

之聯絡電話，如有錯漏變更者，請逕行更正；如空白，請填寫其聯

絡電話。 

(五)「單位名稱」：應核對該單位之全銜，如有錯漏變更者逕行修正之。 

(六)「地址」：如有錯漏變更者，請逕行更正；惟地址異動者，請勿更

正統一編號。 

(七)「有農業資源出租借或委託他人」：若該單位於年底前有將部分或

全部農業資源（如可耕作地、林地、養繁殖面積等）出租借或委託

他人經營，請於此欄註記「」，並填寫農業資源持有人表。惟經濟



 

 

部所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事前提供台糖農地承租人等名冊，則

不須加填農業資源持有人表。 

(八)「判定結果」：請依實際經營類別予以判定，並將判定結果於各該

項下註記。 

1.「表別種類」：此項下註記之代號係為前次普查之回表業別，惟須

依普查對象標準按實際判定結果修正。 

2.「未能判定原因代號」：該單位若未能判定，應將「表別種類」欄

項下劃線刪除，並註記「未能判定原因代號」。 

(1)「1 全部出租借或委託他人經營」：係指將農林漁業資源全部出

租借或委託他人經營，並於「農業資源持有人表」填寫承租、

受託人（單位）之各項資料，包括承租或受託面積、戶長（負

責人）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聯絡電話、單位名稱與地址。 

(2)「2 未符合普查對象標準」：係指該單位未符合本普查之各普

查對象標準，並於「備註」欄註明原因，如農林漁業資源已出

售或已關場且無資源。 

(3)「3 重複、併入其他單位」：係指單位經判定後，與名冊所列

其他單位屬共同經營單位，則保留其中一受訪單位，其餘單位

則註記代號「3」，並於「備註」欄填寫重複、併入其他單位之

統一編號。 

(4)「4 其他」：非上述原因者，並請於「備註」欄說明原因。 

(九)「參考資料」：各項參考資料係為上次普查結果或公務資料，僅提供

參考，不須修正。 

1.「面積級距」：「1」未滿 2 公頃；「2」2 公頃~未滿 5 公頃；「3」5

公頃~未滿 10 公頃；「4」10 公頃~未滿 30 公頃；「5」30 公頃~未

滿 50 公頃；「6」50 公頃~未滿 100 公頃；「7」100 公頃~未滿 200

公頃；「8」200 公頃~未滿 500 公頃；「9」500 公頃及以上。 

2.有家畜禽飼養、漁船或漁筏者係以「◎」註記之。 

(十)「備註」：判定時，若有特殊原因，請於本欄說明。 

四、分工調查名冊範例說明（有修正或新增者，請以紅色字表示） 

範例(一)資料異動：所列負責人姓名、單位名稱、聯絡電話或地址資料

有異動，故劃線刪除原列印資料，並於空白處修正之。 

範例(二)重複、併入其他單位：該單位已併入他場，故劃線刪除原列「

表別種類」，並於「未能判定原因代號」項下註記「3」，另於

備註欄填寫重複、併入其他單位之統一編號。 

範例(三)未符合普查對象標準：該單位已關場且無資源，未符合普查對

象標準，故劃線刪除原列「表別種類」，並於「未能判定原因



 

 

代號」項下註記「2」，另於備註欄說明原因。 

範例(四)表別異動：該單位經判定後除農牧業外，尚有林業資源符合普

查對象標準，故配合新增「表別種類」。 

範例(五)全部出租借或委託他人經營：該單位已將全部可耕作地委託他

人經營，故須於「有農業資源出租借或委託他人」項下註記「

」，且劃線刪除原列「表別種類」，於「未能判定原因代號

」項下註記「1」，並將出租借或受託對象之各項資料填列於「

農業資源持有人表」；惟台糖公司於事前提供台糖農地承租人等

名冊，則不須加填農業資源持有人表。 

範例(六)符合普查對象標準但有部分資源出租借情形：該單位擁有農林

業資源，將部分農地及全部林地資源出租給農民使用，故僅符

合農牧業普查對象標準，請劃線刪除原列「表別種類」之「3

林業」，且於「有農業資源出租借或委託他人」項下註記「

」，並加填農業資源持有人表。 

範例(七)、(八)資料異動、分列單位：範例(七)單位經判定後，有 2 個

及以上獨立經營管理單位，故修正所列單位名稱，並於名冊空

白列中新增範例(八)，「備註」欄填寫範例(七)之統一編號。 

範例(九)名冊未列新增對象：該單位經判定後，符合普查對象標準卻未

列於名冊內，故於名冊空白處新增此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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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耕 作 地 ⾯ 積 級 距  

家 畜 禽 飼 養  

林 地 ⾯ 積 級 距  

養 繁 殖 ⾯ 積 級 距  

漁 船 或 漁 筏  

判
定
編
號

 
市
內
電
話

 
（
含
區
域
號
碼
）

 
手
機
號
碼

 
地
址

 

6
6

21
00

1
A

2
Y

02
 
郭
進
益

 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實
驗
林
管
理
處
東
勢
林
場

 
1

 
 

3
 

 
  

√
 

6
 

 
 

 
 

將
可
耕
作
地

、
林
地
分
租
給
農

家
，
約

30
0
公
畝

 

9
7

94
99

 
0

4
22

81
00

10
 

 
0

9
33

12
34

56
 

0
9

21
33

91
11

 
臺
中
市
東
勢
區
明
正
里
１
１
鄰
東
蘭
路
永
盛
巷
２
４
０
號

 
 

6
7

07
01

4
A

2
Y

01
 
徐
文
法

 
國
立
曾
文
農
工
畜
牧
場

 
1

 
 

 
 

  

 
4

 
◎

 
 

 
 

 

9
7

95
00

 
0

6
57

21
13

7 
0

9
89

12
34

56
 
臺
南
市
麻
豆
區
南
勢
里
１
０
鄰
南
勢
１
號

 
 

6
7

07
01

4
A

2
Y

90
 
吳
勇
初

 
國
立
曾
文
農
工
實
習
農
場

 
1

 
 

 
 

  

 
 

 
 

 
 

6
7

07
01

4
A

2
Y

01
之
分
列
新

增
單
位

 

 
0

6
57

21
13

9 
0

9
12

12
12

12
 
臺
南
市
麻
豆
區
南
勢
里
１
０
鄰
南
勢
１
號

 
 

6
6

05
01

2
A

2
Y

90
 
郭
昭
麟

 
中
國
醫
藥
大
學
中
草
藥
農
林
實
驗
場

 
1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0

4
22

05
33

66
 

#
5

20
2 

0
9

88
66

68
88

 
臺
中
市
北
區
邱
厝
里
學
士
路
９
１
號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
 
 

 

密 

說
明
：

 

1
.名
冊
所
列
資
料
除
「
統
⼀
編
號
」
、「

判
定
編
號
」
與
「
參
考
資
料
」
外

，
如
有
異
動
者
請
逕
予
更
正

。
 

2
.有
農
業
資
源
出
租
借
或
委
託
他
人
經
營
：
若
該
單
位
於
年
底
前
有
將
部
分
或
全
部
農
業
資
源
出
租
借
或
委
託
他
人
經
營

，
請
於
此
欄
註
記
「
√
」
，
並
填
寫
農
業
資
源
持
有
人
表

。
 

3
.「
表
別
種
類
」
係
為
前
次
普
查
之
回
表
業
別

，
請
依
普
查
對
象
標
準
修
正
表
別
種
類
（
可
複
選
）
。

 

4
.未
能
判
定
原
因
代
號
：「

1」
全
部
出
租
借
或
委
託
他
人
經
營

；「
2
」
未
符
合
普
查
對
象
標
準

；「
3
」
重
複

、
併
入
其
他
單
位

；「
4
」
其
他

。
 

5
.若
所
屬
單
位
符
合
普
查
對
象
標
準
但
名
冊
未
列
者

，
請
於
空
白
列
新
增

。
 

6
.參
考
資
料
「
面
積
級
距
」
：「

1」
未
滿

2
公
頃

；
「

2
」

2
公
頃

~
未
滿

5
公
頃

；
「

3
」

5
公
頃

~
未
滿

10
公
頃

；「
4
」

10
公
頃

~
未
滿

30
公
頃

；「
5
」

30
公
頃

~
未
滿

50
公
頃

；
「

6
」

50
公
頃

~
未
滿

1
00
公
頃

；「
7
」

1
00
公
頃

~
未
滿

2
00
公
頃

；
 

「
8
」

20
0
公
頃

~
未
滿

50
0
公
頃

；
「

9」
50

0
公
頃
及
以
上

。
 

7
.參
考
資
料
「
家
畜
禽
飼
養
」
、「

漁
船
或
漁
筏
」
：
有
飼
養
或
資
源
者
以
「

◎
」
註
記
之

，
其
中
漁
船
包
含
動
力
漁
船
與
無
動
力
舢
舨

。
 

範
例

 

(八
) 

 
分
列

 
單
位

 

範
例

 
(九

) 
 

新
增

 
對
象

 

範
例

 
(六

) 
 

部
分

 

出
租
借

 

範
例

 
(七

) 
 

資
料

 
異
動

 

名
冊

範
例

 



11
4
年

農
林

漁
牧

業
普

查
 

農
業

資
源

持
有

人
表

 

 

編
 

號
 

承
租

、
受

託
人

承
租

、
受

託
人

（
單
位
）

 

備
註

 
承

租
或

受
託

面
積

 
（
公
畝
）

 

戶
長

（
負
責
人
）

 
市

內
電

話
 

（
含
區
域
號
碼
）

 
手
機
號
碼

 
單

位
名

稱
 

地
址

 
姓

名
 

身
分

證
統

一
編

號
 

1
 

2
0
 

王
秋

琴
 

L
2

9
9

4
2

4
2
9

2
 

 
0

9
3

7
4

4
8
9

6
1

 
 

臺
中

市
東

勢
區

明
正

里
東

蘭
路

永
盛

巷
２

２
２

號
 

 

2
 

2
0
 

李
金

城
 

L
1

7
3

0
6

5
4
3

3
 

0
4
2
5
8
8
6
5
5
5

 
 

 
臺

中
市

東
勢

區
明

正
里

東
蘭

路
永

盛
巷

２
３

１
號

 
 

3
 

5
0
 

彭
欽

桐
 

L
1

1
5

8
9

8
0
2

1
 

 
0

9
3

9
9

9
0
6

7
7

 
 

臺
中

市
東

勢
區

明
正

里
東

蘭
路

永
盛

巷
２

３
４

號
 

 

4
 

3
0
 

張
吳

彬
 

 
 

 
松

旺
農

場
公

司
 

苗
栗

縣
苑

裡
鎮

舊
社

里
１

０
鄰

４
７

號
 

 

5
 

8
0
 

陳
皓

明
 

K
1

6
6

2
1
6

2
8
8
 

0
2

2
6
8

0
3
5

6
5

 
 

 
新

北
市

樹
林

區
東

園
里

４
鄰

柑
園

街
一

段
１

５
號

 
 

6
 

1
0

0
 

鄭
清

順
 

M
1

7
6

7
1

2
9
9

4
 

0
4
2
5
8
7
3
3
6
6

 
 

新
苗

育
苗

中
心

 
臺

中
市

東
勢

區
豐

勢
路

１
５

３
號

 
 

7
 

 
 

 
 

 
 

 
 

8
 

 
 

 
 

 
 

 
 

9
 

 
 

 
 

 
 

 
 

1
0
 

 
 

 
 

 
 

 
 

1
1
 

 
 

 
 

 
 

 
 

1
2
 

 
 

 
 

 
 

 
 

1
3
 

 
 

 
 

 
 

 
 

1
4
 

 
 

 
 

 
 

 
 

1
5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統
一

編
號

 
機

關
名

稱
 

出
租

借
或

委
託

他
人

經
營

總
面

積
（

公
畝

）
 

 

6
6
2
1
0
0
1
A
2
Y
0
2

 
國

立
中

興
大

學
實

驗
林

管
理

處
東

勢
林

場
 

3
0
0
 

 
共

 1
 頁
；

第
 1

 頁
 

說
明

：
 

1
.無

論
是

將
部

分
或

全
部

農
業

資
源

（
如

可
耕

作
地

、
林

地
、

養
繁

殖
面

積
等

）
出

租
借

或
委

託
他

人
經

營
，

皆
應

填
寫

此
表
。

 

2
.如

遇
承

租
（

受
託

）
者

為
不

同
對

象
時
，

請
分

筆
詳

列
各

項
資

料
；

其
中

單
位

名
稱

係
指

承
租

（
受

託
）

者
為

農
牧

場
、

產
銷

班
、

合
作

社
、

公
司

或
家

庭
農

場
，

若
有

單
位

名
稱

才
須

填
寫
。

 


